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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借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之机，

重点就东京都和长崎县的政府机构及职员等情况

进行了调研。东京为日本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与北京

规模相当的世界级城市之一。狭义上，东京仅指东京

都，主要包括23个特别区、多摩地域以及东京都岛

屿部，广义上还包括东京都周边卫星都市群相连而

成的“首都圈”（东京都会区）。长崎县下辖13市、   

8町。两地的行政机构设置及职员配置情况在日本

具有代表性。对比我国地方城市政府机构情况，日

本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研究。

一、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日本实行立法（国会）、行政（内阁）、司法（法

院检察厅）三权分立制。行政机关分为中央行政机

构和地方行政机构。法院、检察厅为中央机构，实

行垂直管理；警察在中央和地方均设有机构，互无

隶属关系但联系紧密。

日本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地方自治形式，有两个

层级：一是都、道、府、县。其级别相同、互无隶属

关系，主要按法律规定权限负责所辖行政区域内的

相关行政事务，其办事机构均称为厅，行政首长均

称为知事。日本按行政区划分为1都（东京都）、1道

（北海道）、2府（大阪府、京都府）和43个县（如长

崎县）。二是市、町、村（特别区仅在东京都设置）。

每个都、道、府、县中根据相应标准下设若干市、

町、村，其级别相同、互无隶属关系，主要按法律规

定权限负责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事务，是最

基础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中，市的办事机构称役所，

町、村的办事机构称役场（或公所），行政首长分别

称市长、町长、村长。日本共设市、町、村1724个。上

述两个层级间无 隶属关系，是 对等的地方 行政机

构，按各自权限管理地方行政事务。

（二）日本地方政府的机构职员情况

日本没有专门的机构编制管理部门，但在政府

管理领域有“机构编制”这一专业分类，相关职能

通常由总务部（或总务局）的内设机构承担，如东京

都总务局内设的人事部、行政改革部分别承担职员

定数、行政改革工作。

东京都和长崎县的机构设置在日本具 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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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借鉴

性，按照其所承担的职能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知

事部局。主 要在 经济社会 管 理领域 设 置，如财务

部、主税局、生活文化局、都市整备局、环境局、福

祉保健局、产业劳动局、建设局、会计管理局等。

二是行政委员会。主要在教育、选举、人事、监查、

公安、劳动、土地征收等领域，采用委员会+ 执行

机 构（事 务局或 厅）的 方 式设 置，如教育委员会 -

教育厅、选举管理委员会-事务局、人事委员会-事

务局、监查委员会-监查事务局、公安委员会-警视

厅、劳动委员会- 事务局、收用委员会- 事务局。各

委员会受知事领导，其委员由知事在获得议会同意

后任命。三是公营企业局。主要在城市管理领域设

置，如东京都设有交 通局、水道局和下水道局，也

由知事管理。

日本将在上述机构中从事公职、由财政供养的

人员统称为职员，将职员总数称为职员定数。因此，

在知事部局和行政委员会中工作的职员可大体对应

我国公务员的范畴。

二、主要特点和做法

（一）主要特点

日本地方政府在机构和职员管理上的主要特

点有：一是机构总数少。主要原因是其政府机构职

能相对综合。如东京都共设有28个知事部局，除环

境保护、财政等少数部门外，基本为综合设置。如

其福祉保健局大体对应我国民政、卫生健康、医疗

保障、市场监管、药品监管、残联等部门的职责；其

产业劳动局大体对应我国发展改革、人力社保、文

化旅游、农业农村、工业信息化和金融监管等部门

的职责。同时，其在交通、水务等城市运行管理领

域，采取由知事直接管理公营企业局、不再设相关

政府主管部门的方式，这样也减少了机构数量。

二是内设机构精干。主要原因是其政 府管理

的具体事务相对较少，许多事务交由社会中介组织

（日本称为监理团体）承担。据初步统计，日本都道

府县政府部门的内设机构和特别区、市町级政府部

门的内设机构平均在10个左右，最多不超过16个。

三是领导配备少。如东京都，最多只允许配备

1名知事、4名副知事（即1正4副）。根据2018年的统

计数据推算，东京都各知事部局行政首长及内设机

构领导分别占全体职员的2%和7.1%，比例也相对

较低。东京都下辖的23个特别区，基本按1正2副配

备领导，个别比较大的区配备3名副区长。区级政府

部门领导配备比例与东京都知事部局领导配备比例

大体相当。

四是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相对较小。以东京都为

例，2017年，东京都职员人数为166618人，包括知

事部局22867人、议会及行政委员会390人、公营企

业13037人、警察及消防人员65083人、学校教职员

65241人，职员与人口数比例约为1:80。据介绍，日本

全国职员人数约为339.3万人，职员与人口数比例约

为1:37。

（二）主要做法与启示

一是循序渐进推进行政改革。日本的机构改革

是先提出改革目标，然后分阶段逐步推进。如东京

都提出了2020改革计划，拟分几个阶段（近期、中

期、远期）、分层次（总体架构、具体组织形式、工

作机制）、分领域（如文化卫生、教育、公共安全、

社会管理、经济发展）逐步调整到位。这种改革模

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改革思路：即更加重视部门职

责的微调，通过渐进式职责调整逐步促进部门转变

职能，进一步推动机构的综合设置。如把那些适宜

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的职能分阶段逐步交由社会中

介组织，在此基础上先推动部门内设机构整合，进

而实现大部门制。

二是通过下放管理权限、下沉管理力量实现管

理重心下移。日本近年来不断强化地方自治制度中

的“凡直接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都

尽可能由居民身边的政府机构来承担”的原则，修

订后的《日本地方自治法》对都道府县与市町村之

间的权限划分进一步做了明确：都道府县负责在规

模和性质上超出市町村的事务，其他事务均由市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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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管理。如目前长崎县正在推进的地域主权改革，

其本质也是进一步下放管理权限，建立都道府县、

市町村与居民共同管理属地行政事务的“合作伙伴

型”行政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日本通过逐步调

整职员定数条例使人员力量进一步向基层倾斜，目

前，都道府县与市町村的职员数比例约为1:0.98。

三是部门间职责界定相对 清晰。日本政 府 部

门职责界定不求大而全、但求少而实，其政府部门

的主要职责基 本采用列条目的方 式确定，比较具

体，如东京都财政部的主要职责为：“负责东京都

实 施的合同事 项的总括 管理；负责东京都政府所

有车辆的使用及管理；负责东京都议会及都财政相

关事务；东京都所有资产的综合调查及使用、负责

东京都所有建筑物的设计及施工；负责对各东京局

维修维护业务的技术援助、本厅舍等的管理、运营

及设施整备等”。总的来看，日本政府部门职责能

够既精炼又很 少产生歧 义、出现职责交 叉，主 要

是因为日本 法 令 规 定的 相 对 详 细。同时，日本由

法院处理政 府 部门间的职责关 系问题，部门一般

都是本着各负其责的原则做 好本职 工作，也不会

过于关注 别的部门是 否履职 尽责，以尽量避免涉

及司法诉讼而带来不良影响。从“三定”规定制定

的角度，我们可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在职责表述

上“粗”“细”结合，涉及宏观职责时可尽量简练概

括，在涉及具体工作时可尽量白描，进而细化部门

职责、明晰分工。

四是通过议会审批、财政预算和编制标准相结

合精准控制编制使用。一方面，严控编制总量。一

般由都、道、府、县议会制定《职员定数条例》，规

定本级行政机构职员总数和内部各部局职员定数，

不得突破。如某个部局因新增职能导致人员力量不

足，由部局负责人向知事申请，由知事批准后在各

部局间内部调剂职员人数，但本级职员总量不增。

同时，政府须每年公布职员数及财政支出的增减变

化并标注主要原因，接受社会监督。如果确因特殊

原因（如防灾应急需要、入学儿童增加）需要增加

职员定数，需由知事向议会提出申请修订《职数定

数条例》后才可实施。另一方面，引导编制向民生

领域倾斜。日本针对不同领域大体确立了三类职员

配置标准：第一类，在民生领域，考虑到职员配置

数量直接影响服务居民的水平、与老百姓切身福利

关系密切，国家法令多规定较为详细的职员配置标

准。其中，在文化卫生领域，地方政府尚有一定结合

实际调整职员配置标准的空间；在教育、警察、消防

领域，国家法令规定的标准比较严格，地方政府基

本没有调整的空间。第二类，在一般政府管理领域

（日本称为福利相关的一般行政部门，如总务、规

划、税务、劳动、农林水产、工商、土木等领域），国

家法令一般不直接规定职员配置标准，主要由地方

政府结合实际制定相关职员配置标准，地方政府自

由裁量权较大。第三类，在公营企业领域（如医院、

自来水、交通、下水道等），国家法令一般也不直接

规定职员配置标准，主要以财政预算为工具、从企

业经营的角度来确定职员数量。

五是将机构编制管理与人事岗位管理紧密结

合。日本将政府部门职责、内设机构职责与该部门

每个工作岗位的职责规定在一个文件中（一般是由

议会通过的《组织规则》），将编制管理深入到部

门的工作机制层面，进一步加强了编制管理的统筹

性。如在东京都提出的《都厅组织·人事改革政策

方案》中，将机构与人事改革统筹推进，提出通过

改革岗位设置、最大限度发挥每个岗位工作人员的

业务专长；通过废除冗余的职务层级、构建扁平化

管理体制，构筑高效、灵活的解决问题型团队合作

执行体制，从而更深层次推进机构改革。从日本的

经验看，在日常机构编制管理过程中，编办可通过

进一步密切与组织、人事部门的协作配合，统筹考

虑干部、领导职数、编制配备和岗位设置，进一步优

化部门内部工作流程，从而促进编制在执行层面发

挥更大效能，在落实“只减不增”要求的同时更好

为部门做好机构编制保障。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编办）


